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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、各位女士、先生： 

今日奉邀列席「 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」聯席公聽會，謹

提供書面意見如下： 

委員所提之人工智慧基本法(草案)，包含尊重人民隱私、

隱私保護與資料治理等核心精神，應妥善保護個人資料，避

免資料外洩風險，落實資料最小化原則等；當涉及個人資料

保護議題時，個人資料保護主管機關應協助各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，在 AI的研發及應用過程中，避免不必要的個人資料蒐

集、處理或利用，並將個人資料保護內建於 AI的設計與預設

機制中，以確實保障當事人的權益，此為人工智慧發展之重

要基本價值。 

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皆強調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

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，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，不得

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，且須採適當安全維護措施，以強

化個人資料在 AI 應用中的安全性和合規性。人工智慧技術

用於推動數位轉型與其永續發展，在促進創新同時並重人權

與風險管理，仍應注重其發展之治理原則，與現行個人資料

保護法尚無違和。 

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立法意旨，在適當控管公務機關或非

公務機關之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等行為，以避免人格

權受侵害，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，故 AI發展過程中資

料之使用倘若涉及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特

定之個人資料時，應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。個人資

料保護委員會尚未成立前，籌備處將持續關注國外監管機關

有關 AI 與個資保護法制之對應解釋或指引發展，並適時提

供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法規諮商。 


